河  北  省 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厅

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开展民族法律法规知识有奖竞赛的通知
各市民宗局、法宣办、省直各单位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8]33号），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法律政策观念，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，结合“五五”普法规划要求，省民宗厅、省法宣办决定在全省开展“民族法律法规知识有奖竞赛活动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主办单位

本次竞赛由省民宗厅、省法宣办主办，竞赛办公室设在省民宗厅政法处。
二、竞赛时间

2008年10月10日至2008年11月20日。

三、参赛方式

本次竞赛规则及试题刊登在2008年10月10日的《河北日报》、河北法治网（www.hbfz.gov.cn）、省民宗厅网站（www.hebmzt.gov.cn）和《民族宗教工作通讯》上。参赛者可以登陆上述网站，通过相关链接网上下载试题和答题卡（答题卡复印有效，A4纸大小）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本次竞赛设个人奖和组织奖。个人一等奖5名，奖金1000元；二等奖10名，奖金500元；三等奖20名，奖金200元。组织奖5名，奖金2000元。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次竞赛是在全省范围内普及民族法律法规、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重要活动，是落实国办发[2008]33号文件和“五五”普法规划的一项具体工作。各市民宗局、法宣办、省直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本地区、本部门人员参加竞赛活动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民族法律意识和民族理论政策水平，不断增强遵守执行民族法律法规的自觉性，提高各级民族工作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

（二）在竞赛活动组织过程中，各市民宗局、法宣办要密切配合，加强对本地区竞赛活动的指导。各市要成立竞赛办公室，负责组织、指导本地区干部群众答题和回收答题卡，省直各部门负责本部门的答题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各市、省直各单位将答题卡于11月20日前统一交到省民宗厅政法处，并附一份有关本地区、本部门竞赛组织活动开展情况的报告（联系人和电话：张建刚 吴朝伟 0311—87907607，87907687）。

（三）竞赛活动结束后，省民宗厅、省法宣办将对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和获奖个人通报表彰。本次竞赛的组织情况，将作为“五五”普法总结验收的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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